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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妈妈了”

近日，台州市椒江区前所派

出所民警为一个迷路小朋友找到

了妈妈。据统计，在“三能”主题

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椒江警方已帮助60余名走

失人员找到家人。

通讯员 何文斌 摄

通讯员 赵喜林 肖启

本报讯 众所周知，贩卖毒品是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卖的

是假毒品，是否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一对“好兄弟”铤而走险贩毒，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通过

“靠谱”狱友拿到的“货”竟是假的……近日，经余姚市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方军（化名）有期徒刑7

年6个月，并处罚金1.6万元；判处被告人冯明（化名）有期徒刑7

年，并处罚金1.4万元。

“方军是我的小学同学，他一直都特别照顾我。有一天，他

偷偷和我说有发财的路子，也就是他的老本行，卖毒品。他说他

有门道搞到好货，我只需要出钱等着分红发财就好。刚开始我

很纠结，但是冲着方军和我的交情，他又再三怂恿，我就把家里

给我买车的3万块钱给了他……”冯明交代。

出于相信方军会“罩着”自己，以及想赚快钱的贪欲，冯明走

向了贩卖毒品的不归路，他除了出资购买毒品，还在网上购买了

电子秤和包装袋，用于称重毒品与包装毒品。此外，在明知是贩

卖毒品的情况下，他还开车送方军到交易地点进行毒品交易。

方军曾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满释放后却

不思悔改。方军在获取到冯明的出资后，通过服刑期间认识的

狱友，购得120克“冰毒”，打算“大干一场”。方军先后三次通过

微信联系、线下交易等方式与多人进行毒品交易，收取毒资

3000余元。

案发后，侦查人员在冯明处搜得“冰毒”102.91克，后经宁

波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冰毒”成分为N-异丙基苄

胺。这种东西与冰毒的外观相似，均为白色晶体，熔点和物理性

质与冰毒也类似，但是并无刺激或兴奋作用，并不属于毒品。

经承办检察官审查，方军和冯明对于自己购得的“冰毒”是

假毒品并不知情。“方军和冯明将假毒品当做真毒品进行贩卖，

属于认识错误，但这种认识错误并不影响其在主观上具有贩卖

毒品的故意，虽然达不到贩卖真毒品的危害后果，但客观上实施

了贩卖行为，社会危害性仍然存在，只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

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承办检察

官说。

方军与冯明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提出量

刑建议，最后均被法院采纳。

通讯员 姚法

本报讯 开车走高速公路，应按规定缴纳相应的通行费，却

总有些“心思活络”的人，琢磨怎么才能“节约”点路费。近日，余

姚法院当庭宣判一起偷逃高速通行费案。

2020年12月24日晚，郑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经过沪杭

甬高速公路牟山收费站。郑某将一张ETC卡交给收费员，收费

员经查询未发现该卡上的信息。郑某主动告知是从金华上高速

的，收费员立即通过平台进行核查，未发现该车辆在金华上高速

的记录，但发现该车辆曾领取过交通计费卡。

此时，郑某只得将手中的交通计费卡交给收费员。经核实，

车辆是从广东华快土华站上的高速，根本没有去过金华。同时，

收费员发现郑某还有一张交通计费卡存在未缴费的情况，随即

报警。

经调查发现，2020 年 8 月至同年 12 月期间，郑某单独

或伙同侯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采用在高速入口拿交

通计费卡、在高速出口处谎称没有拿取交通计费卡并编

造就近高速入口等手段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 18 次，共计

4.2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二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偷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数额较大，其行

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

1年4个月，并处罚金1.6万元；判处被告人侯某拘役6个月，缓

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据悉，被告人郑某因取保候审，目前居住在杭州市西湖区。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余姚法院与杭州市西湖区法院积极开

展司法协作，由西湖区法院提供审判庭供郑某参加庭审，并安排

法警人员保障庭审秩序。当天，通过跨域庭审方式，法官、检察

官及被告人侯某在余姚法院、被告人郑某在西湖区法院完成了

庭审并当庭宣判。

哪儿上的高速撒大谎？判刑了！

通讯员 杨晶 顾芸妮

本报讯 近期油价上涨，诸暨市店口镇的英子（化名）作为

新能源车车主，非但不担心油费贵，反而还想着去薅中石化的羊

毛，只因遇上了“他”。

英子是个虚拟币玩家，有不少微信好友是从虚拟币玩家群

里添加而来。前几日，有个名叫“鹰”的好友和她搭上了话。“鹰”

从虚拟币闲聊入手，逐渐获取英子的信任后，便切入“正题”：“你

有做过中石化的刮刮卡吗？这是现在比较好的实体项目。”

英子说自己开新能源车，对油卡没兴趣，“鹰”不放弃，再三

告诉英子，这个活动收益很好，“你可以试一下，保证赚钱，就是

去薅中石化的羊毛。”架不住“鹰”的忽悠，英子“浅试”了一下，赚

了11元钱。

见鱼儿已上钩，“鹰”发来一张“油卡兑换等级制度”，显示“充

值越多，折扣越大”。英子充值6300元后，就发现自己已被“鹰”

删除了好友，这才醒悟过来，报了警。目前，此案还在侦查中。

警方提醒：不管何时，天上也不会掉馅饼。不要贪婪、不要

自大、保持警惕，这是对付骗子的最好武器。

900元是年租金
还是月租金？
法院：误载不害真意

通讯员 方靖

本报讯 近日，温岭市法院审

结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18年，被告柯某与原告业主

委员会所在小区的原始物业公司签

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载明：将

位于温岭市某小区的两间房屋出租

给柯某，租赁期为8年，租赁房屋

的第一年租金为900元。后物业公

司退出小区，业主委员会接管了相

关事宜，与柯某就租金价格发生争

议。柯某一直未向业主委员会支付

租金。

2021年5月，业主委员会向柯

某发送 《解除租赁合同关系通知

书》，要求其从案涉房屋腾空、搬

离并支付租金，但柯某自收到通

知书至今，未将案涉房屋归还也

未支付拖欠租金。业主委员会遂

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柯某的

合同，并要求柯某支付房屋租金及

占有使用费。

案件审理中，双方争议焦点是

房屋租金的计算方式。业主委员会

认为，《房屋租赁合同》上的年租

金900元是格式上的笔误，双方实

际约定的租金应当是月租金每间

900元，并提供了3份与其他租户

签订的合同予以佐证。

“物业公司退了之后，谁也没

通知我啊，我想交房租都不知道向

谁交啊……”柯某怒气冲冲，“而

且你这个租金，我们开始讲好的是

900元一年啊，你这个2400元不

合理的，没有依据的，这个要看合

同的。”

法院经审理认为，业主委员会

提供的3份与其他租户签订的同时

期的合同与案涉合同基本一致，对

案件事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结

合法院走访了解的案涉房屋相邻营

业房的租金状况，对业主委员会关

于“年租金900元系笔误，实际租

金为每间每月900元”的主张予以

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柯某在10日

内腾退房屋并按每间每月900元支

付租金及房屋占有使用费。

法官说法：
误载不害真意，更何况不论双

方对租金金额是否存在争议，柯某

在收到向其催缴租金的通知书后，

至少应该按照己方认可的租金金额

先行支付拖欠的租金，其经催讨仍

分文未付，构成违约，该行为并不

可取。合同应自柯某收到《解除租

赁关系通知书》之日即2021年6月

解除，柯某在合同解除后应当将涉

案营业房返还给原告，但仍然占有

使用涉案营业房，故对合同解除之

日到实际腾空之日的房屋占有、使

用费也应当支付。

把假毒品当成真毒品卖，还是贩毒吗？

想薅中石化的羊毛？上当了！


